
研究發展處　通知 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東恩研字第11326000260號
承辦人：莊佳嘉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30140　
附件：附件一、附件二 

主旨：修訂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並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113年1月10日第113-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。
二、修訂重點：考量行政效率及因支付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

時，學校與教師皆有投入成本等因素，故修訂本辦法，不
再扣除專利申請費用等成本，而進行收益分配。

三、本次增修前已依舊辦法進行衍生收益分配者，或因適用增
修前之規定而扣除專利申請費用故未能分配者，亦適用之
(即本次修訂內容溯及既往)。

四、檢附旨揭辦法之修訂後全文及修訂對照表1份。

 
正本：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、本校其他單位、會計室
副本：
 
決行層級：一級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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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東海大學

1132600026


